
资料图片

B5 专家坐堂 2020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二

向他人出借医保卡却“犯事”了
闵行法院解析伸向医保基金的“无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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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把医保卡借人用一用而已， 我们可能都犯罪了？” 很有可能， 你真的犯罪了！ 医保基金是群众 “看病
钱” “救命钱”， 保障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幸福， 然而诸如 “民营医院钻空子， 七旬老汉住进妇产医院治疗” “心

存侥幸， 冒用他人医保卡进行套现” “药店老板虚假销售药品骗取医保基金” 等案例层出不穷， 将 “坏脑筋” 动到
了居民的医保卡上。

日前， 上海市对 2011 年 《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进行了修订， 新的 《办

法》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对于 “骗保” 行为重拳出击。 本期 “专家座堂” 从闵行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

的系列案件说起， 探探那只伸向医保基金 “唐僧肉” 的无形 “黑” 手。

案例 1?

贪小便宜，

将“牌搭子”拉下了水

医保卡很普通但也很重要。 由于

上海医保卡政策倾斜力度不断加大，

有些人就开始打起医保卡的主意。

陆某是本市退休人员， 因身体原

因经常去医院配药。 2018 年， 陆某

在医院门口结识了药贩子王某。 在王

某的“指导” 下， 陆某利用老年人医

保卡自费部分较少的优势， 去管理相

对较为松散的医院配一些常用药， 之

后， 陆某再将药转手卖给药贩子牟取

差价。 来钱快且不复杂， 让陆某感觉

这是一门不错的“营生”。

尝到甜头的陆某随后以自己身体

不好需要大量配药为由， 和一起打牌

的三个朋友陈某、 姜某、 韩某商量，

以配药自费部分不需付钱、 套现医保

卡费用、 每年给予一笔小收益等多种

方式达成交易， 借用她们的医保卡，

并且让朋友帮忙去多家医院多次就

诊， 骗医生为她们配药。 由于出借人

多为法律意识淡薄的老年人， 贪小失

大还心里美滋滋的， 欣然把医保卡借

给了陆某。

2019 年， 闵行区医疗保障局在

对 272 家定点医疗机构、 143 家定点

零售药店、 87 家定点长护险机构进

行全覆盖检查， 审核发现异常情况

后， 随即报案。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向闵行法院提起公诉。

经法院查明， 陆某等 4人个人医

疗账户形成的药品总金额达到 15.2

万余元， 其中药品交易费用即由医保

基金支付金额 14.7 万余元。 案发后，

民警在收药人王某家中缴获其已收购

但尚待销售的各类药物计 944 盒， 价

值 35781.55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陆某以及

其他 3 名被告人结伙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且属共同犯罪。 被告人陆某在共同

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其余 3 名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 系

从犯， 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

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 其行为已

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2019 年 12 月， 闵行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陆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

金 4万元； 判处陈某、 姜某、 韩某有期

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王某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3 万

元。

判决后， 5 人均表示非常后悔， 特

别是帮忙配药的朋友们， 她们起初并不

知道借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医院配药也会

触犯刑法， 以为只是帮一个小忙， 去医

院配配药、 跑跑腿， 赚取几百元的跑腿

费， 没想到人到老年却违法了， 不仅留

下终身的污点， 还支付了 5000 元的罚

金。

案例 2?

低买高卖

常用药品赚“买菜铜钿”

2017 年初至 2019 年， 被告人曹某

先后使用自己医保卡， 同时， 利用自己

和宣某、 潘某等整日混迹棋牌室与周边

本地老年人较熟悉的优势， 许以小恩小

惠， 借来了许多以为“每个月可以赚一

笔‘买菜铜钿’” 的老年朋友的医保卡，

拿着这些卡至本市多家社会办医保定点

医院， 虚构用药事实， 大量配药， 并将

所配药品转卖至药贩子处牟取价差， 共

骗取国家医保基金 26 万余元。 被告人

宣某、 潘某也以上述手段分别骗取国家

医保基金 21万元、 7000余元。

对他们来说， 这是笔“宾主尽欢”

的好买卖， 直到案发才后悔莫及。 三名

被告人对自己虚构事实， 骗取国家医保

基金的犯罪行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闵行法院经审理， 以诈骗罪分别判处

曹某、 宣某、 潘某有期徒刑四年、 三

年六个月、 拘役六个月 （缓刑六个

月 ）， 并分别处罚金 2 万元、 2 万元、

3000元。

明明只是帮朋友一个忙， 自己也不

吃亏， 怎么就出事了？

闵行法院在审理系列案件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条“医保骗保产业链”， 由药

贩子、 收卡收药人、 出借人、 部分管理

松散的社会办或地段医院以及极少数医

生组成。

在产业链中， 药贩子手握各地私人

诊所、 康复院等药品销售渠道， 雇用收

卡收药人， 赚取药品、 医疗用品价差；

收卡收药人则利用自己本市医保参保人

的身份， 或者向他人大肆骗取医保卡，

到医院多次大量配取常用慢性病药物，

如心脑血管疾病乃至戒毒类药物， 转卖

给药贩子； 出借人则基本以 50-60 余

岁的本地老年人为主， 出于套现医保

卡、 解决自身用药自费部分经费、 贪图

借卡蝇头小利的心态， 将自己医保卡出

借给违法犯罪分子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医院或是极少

数医生也参与其中。 部分社会办医院管

理松散， 其中一些医生对持他人医保卡

频繁取药者忽视审核流程， 甚至从中谋

取回扣等， 导致国家明确规定只能自用

的医保卡被犯罪分子钻空子代配代取，

国家医保基金大量流失。

为何医保诈骗现象屡禁不止？ 闵行

法院分析认为， 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

医保基金监管、 执法法律体系落后； 历

史遗留下来的医保报销比例不同； 违法

成本较低等等。

  针对日益泛滥猖獗的医

保相关犯罪行为， 新的 《办

法》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 对于“骗保” 行

为重拳出击。 新规时代， 经

梳理后发现， 随着医保基金

监管力度、 执法职能进一步

加强， 上海对医保诈骗行为

的处罚也更为严厉。

《办法》 完善了定点医

疗机构、 定点零售药店违反

基本医疗保险法律责任的条

款， 并将定点医药机构行政

处罚的最高罚款金额， 由

10万元提高到 30万元。

《办法》 完善了个人违

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 将

本人的医保卡有偿出借给他

人使用； 变卖由医保费用结

算的药品； 在不同定点医疗

机构， 或者在同一定点医疗

机构不同科室， 通过重复就

诊超量配药， 进行医保费用

结算， 及其他妨害医保基金

管理的行为， 市、 区医保局

应责令退回已由医保基金支

付的相关费用， 并可处以警

告或者 100 元以上 2000 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以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 改变其医保结算

方式 1至 6个月。

由市、 区医保局对参保

人员或者其他个人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

骗取基本医疗保险等待遇

的， 应责令退回已由医保基

金支付的相关费用， 处骗取

医保基金支付的相关费用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参保人员以及其他个人

的医保失信信息， 应当按照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归集，

并依法依规开展联合惩戒。

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 情节、

后果等， 涉嫌构成犯罪， 依法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按照有

关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例如闵行法院审理的系列

案件中所涉各方， 便可能面临

下以下处罚：

定点医疗机构、 药店一旦

违法最高可处 30 万元以下罚

款， 暂停定点服务协议。 有偿

出借人、 收卡收药人最高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还可以对

其采取改变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记账结算方式 1 至 6 个月措

施； 还可能面临社会信用惩

戒。 对妨害国家医保基金管

理的行为情节恶劣， 诈骗金

额较大， 达到 5000 元的， 根

据刑法以第二百六十六条诈

骗罪论处； 而对药贩子等可

根据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等条款进行处

罚。

国家医保基金关系到每个

人的切身利益， 是国家给予参

保人员的“红利”。 然而， 很

多人对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危

害性认识不足， 以为就是骗了

点药， 没什么大不了。 实际

上， 医疗保障基金是医疗保险

制度发展的一个基础， 关乎我

国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的全局。

医保基金不是“唐僧肉”，

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安居钱。

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个

人骗保行为今日虽小， 却会积

沙成塔， 最终损害的是广大

市民的切身利益。 随着医保

基金新规时代的到来， 各类

专项打击行动的展开， 包括

医保局、 公检法等在内的相

关部门将联合依法打击医保

诈骗行为。

“三个原因”导致医保案沉渣泛起

  已届退休之年， 身体硬

朗， 自己用药需求一般……

相似的情况、 同样的手段，

观察后可以发现， 为何被药

贩子盯上的总是上述人群？

闵行法院认为， 这是由于老

年人医保力度更大、 老年人

法律意识薄弱和此类违法犯

罪行为成本一直较低等原因

所造成的。

一场疫情， 让人们不但

深刻认识了健康的宝贵， 更

意识到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

力量与价值。 一张医保卡平

时轻薄， 病时却能救命。 上

海本市的老年参保人员就医

用药， 虽根据医院等级和参

保险种、 参保人年龄各有区

分， 但在自付段以上一般只

需自付 15%-30%。 这意味

着， 年龄越大的本市居民，

医保卡购药越优惠、 越便

宜。 随着医疗保障力度不断

加大， 有些人就开始打起了

老年人医保卡的主意。

在闵行法院审理的系列

案件中， 收卡收药人找人借

卡赚价差是针对监管漏洞的

投机， 而出借人却大多都是

法律意识淡薄、 抱着取巧心理

的普通老年人。 他们有些是为

医保卡套现； 有些是为每月最

多 500 多元的微薄“返利”；

更有些人只是为了收卡人承诺

的“你自用药的自付部分我给

你报销”。 殊不知自己“报销”

的那一小笔， 成了医保基金年

均万亿支出中那不必要的一

笔， 拿了人手短， 还吃了牢

饭。

此外， 闵行法院认为， 投

机者并不高明的骗术之所以能

长期得逞， 除了各方“有心

人” 配合， 更是由于目前我国

医保基金法律监管体系的相对

滞后。 仅 2015 年以来， 全国

各地法院审理的涉医保卡诈骗

类刑事案件就达 4971 件。 就

上海而言， 2011 年虽然已颁

布了 《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

监督管理办法》， 却一直囿于

监管机制不完善、 监管方式

相对粗放、 执法力量严重不

足等现实困境， 池子大， 监

管机制滞后， 导致此类违法

犯罪行为成本一直较低， 使

得该类案件时时沉渣泛起， 无

法绝迹。

新规时代，医保该如何监管？


